附件一：

1、提供零星工程维修、改造等全部工作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维修、改造等工程等。

2、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。

3、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，项目负责人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证书（B类）。

